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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顧佳穎

電話：05-3620123#365

電子信箱：aniseku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竹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2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402298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0229878A00_ATTCH6.docx、0229878A00_ATTCH1.pdf、0229878A00_ATT

CH3.pdf、0229878A00_ATTCH5.doc、0229878A00_ATTCH4.xls)

主旨：檢送「嘉義縣政府所屬機關(學校)辦理公務人員考績(成)

注意事項」及相關附件，請確依相關規定覈實辦理，並於

各該期限內函送本府人事處彙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1月24日箋函辦

理。

二、上開箋函重點摘錄如下：

(一)有關本年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，仍請維持以50%

為原則、75%為上限。

(二)於考績年度內請娩假或因懷孕20週以上流產而請流產假

者，其考績自機關受考人數扣除，且不列入機關考績考

列甲等人數計算；如請娩假或因懷孕20週以上請流產假

跨越年度者，以考績年度內請娩假或流產假之日數為計

算基準，分娩或流產之考績年度內請娩假或流產假達21

日以上者，即列入該年度計算；反之，則列入次一考績

年度計算；惟機關對於上開請娩假或流產假者之考績，

除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6項規定，不得以所請產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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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、娩假、流產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假、病假(含

延長病假)等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外，仍請本於考績

綜覈名實、信賞必罰之旨，依其考績年度內之工作績效

表現覈實考評。

(三)機關對於身心障礙受考人之考績，除考量其工作績效、

學識、操行、才能等因素外，宜適度衡酌其身心障礙情

形是否與一般人員所得承擔之業務輕重有別，而予以從

寬考量後覈實考核。

三、本年度辦理考績相關事宜請參照「嘉義縣政府所屬機關(

學校)辦理公務人員考績(成)注意事項」。

四、檢附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箋函影本、擬予考績代

碼、彙整表、統計表及WebHR考績作業步驟請至本府人事

處檔案下載區下載供參。

正本：嘉義縣消防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嘉義縣環境保護局、嘉義縣財政稅務局、嘉義縣

文化觀光局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、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

嘉義縣人力發展所、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嘉義縣各地政

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 2015-12-11
13:40:15


